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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林亮吟
電話：02-7736-7826
傳真：02-3343-7834
電子信箱：annie920729@mail.moe.gov.
tw

受文者：國立臺北藝術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2月6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學(三)字第111011864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行政院秘書長111年11月30日函、活動辦法各1份 

(A09000000E_1110118647_senddoc1_Attach1.PDF、
A09000000E_1110118647_senddoc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為行政院於111年12月1日上午9時至12月30日下午5時舉行

「111年性平觀察家養成挑戰有獎徵答」社會組個人競

賽，請踴躍參與並協助宣傳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秘書長111年11月30日院臺性平長字第

1110194549號函辦理（如附件1）。

二、為提升社會各界性別平等意識，旨揭活動以線上有獎徵答

闖關遊戲方式，讓國人瞭解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各領域之相

關性別議題，並鼓勵透過使用性別平等資料庫主題網站服

務找尋相關答案，俾積極傳播性別平等觀念及培養對性別

議題之興趣。

三、檢送「111年性平觀察家養成挑戰有獎徵答」社會組個人競

賽活動辦法1份（如附件2）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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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秘書長 函
地址：10058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
傳真：02-33566920
聯絡人：尚靜琦02-33568102
電子信箱：scch@ey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1月30日
發文字號：院臺性平長字第111019454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10194549-0-0.pdf、1110194549-0-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111年性平觀察家養成挑戰有獎徵答」社會組個

人、機關組團體競賽活動辦法，請踴躍參與並協助宣傳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提升社會各界性別平等意識，旨揭活動以線上有獎徵答

闖關遊戲方式，讓國人瞭解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各領域之相

關性別議題，並鼓勵透過使用性別平等資料庫主題網站服

務找尋相關答案，俾積極傳播性別平等觀念及培養對性別

議題之興趣。

二、本次活動於本（111）年12月1日上午9時至12月30日下午5

時舉行，分為社會組個人、機關組團體競賽兩大類，相關

活動辦法如附件1、2。請各機關協助廣為宣傳社會組個人

競賽之相關訊息。機關組團體競賽部分，亦請轉知機關內

同仁踴躍參與，如參與同仁完成答題且成績達80分者，可

取得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1小時；本院所屬中央部會及地

方政府等機關競賽成績排名各前5名之機關，可列為「行政

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及獎勵計畫」、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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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（市）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

導獎勵計畫」之加分項目，承辦人並可依本次團體競賽結

果辦理相關敘獎事宜。

三、機關同仁如有意願同時參與本活動社會組個人競賽之抽獎

活動，請於機關組競賽活動網站完成答題（須達到80分以

上），另完成前揭個人競賽規範所指定於「性別平等觀測

站」臉書粉絲專頁相關步驟，亦可同時參與個人競賽之抽

獎活動。

四、立法院、司法院、考試院及監察院及其所屬一級機關得鼓

勵所屬參與，本院將提供參與人數與及格人數等資料供

參。

正本：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內政部、外交
部、國防部、財政部、教育部、法務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勞動部、行政院農業
委員會、衛生福利部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文化部、數位發展部、國家發展委員
會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、大陸委員會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、海洋委員會、
僑務委員會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客家委員會、行政
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、行政院主計總處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中央銀行、國立故
宮博物院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、中央選舉委員會、公平交易委員會、國家通訊
傳播委員會、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
府、高雄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雲林縣
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
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

副本：

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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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111年性平觀察家養成挑戰有獎徵答」社會組個人競賽 

活動辦法 

 

壹、 目的：為提升社會各界性別平等意識，透過推廣性別平等資

料庫主題網站資訊服務，以線上有獎徵答遊戲，讓民眾瞭解

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各領域之性別議題，並鼓勵透過使用性別

平等資料庫主題網站服務找尋相關答案，以對相關主題網站

留下深刻印象，更進一步鼓勵社會各界加入性別平等觀測站

臉書粉絲專頁，持續培養對性別議題的興趣。 

貳、 活動主辦單位:行政院性別平等處。 

參、 活動期間：自111年12月1日上午9時至12月30日下午5時止。 

肆、 活動網站：「111年性平觀察家養成挑戰有獎徵答」社會組個

人競賽（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/4bwDh6Ks9erg2Eno8）。 

伍、 活動方式 

一、 至 「 性 別 平 等 觀 測 站 」 臉 書 粉 絲 專 頁 ( 網 址 : 

https://reurl.cc/6LDlp5)，完成下列3步驟： 

（一）對「性別平等觀測站」臉書粉絲專頁按讚。 

（二）將「性別平等觀測站」粉絲專頁「性平觀察家養成挑戰有

獎徵答社會組個人競賽」活動貼文分享至自己的臉書塗

鴉牆，設定為「公開」。 

（三）另擇選本次活動期間之性別平等觀測站臉書粉絲專頁感興

趣之2篇貼文進行公開分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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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請至指定活動網站完成答題測驗（測驗總分達70分以上），

請於個人競賽活動網站頁面留下臉書姓名、真實姓名(作為

區別重覆帳號之用)、手機號碼、電子郵件信箱（聯絡通知

得獎之用）及地址(寄送獎品之用)。 

三、 抽獎資格:完成本活動網站及「性別平等觀測站」臉書粉絲

專頁指定步驟。 

四、 獎品、抽獎方式、得獎名單公布及獎品寄送 

（一） 獎品 

     1.壹獎15名: 32G隨身碟。 

     2.貳獎130名: 100元便利商店之購物金電子禮卷。 

     3. 參獎100名：性別平等意象帆布袋。 

（二） 抽獎方式:以電腦程式抽出得獎者，得獎名單如發現重覆

中獎者，經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查證後，以發送1份獎品為

原則。 

（三） 得獎名單公布 

     1.日期：112年2月中旬。 

 2.方式: 得獎者名單將公布臉書姓名、手機號碼電話後3碼於活

動網站、性別平等觀測站粉絲專頁、行政院性別平等

會網站。 

（四） 得獎通知及獎品領取方式 

由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寄送得獎通知（以電子郵件聯絡通

知中獎者），主辦單位將依據參賽者留於活動網站之通

訊地址寄送獎品或以電子郵件寄送電子禮卷，如因參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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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資料填寫不全或錯漏，致主辦單位無法寄送（達）獎

品者，視同放棄中獎資格及權利。 

陸、注意事項 

一、凡參加者即視為同意遵守本活動辦法。 

二、本活動蒐集之個人資料(臉書姓名、真實姓名、手機號碼、

電子郵件、地址)僅提供行政院性別平等處辦理本次活動辨

識參加者身分、通知得獎、寄送獎品及相關事項所使用，個

人資料之利用期間為參加活動至完成獎品發放作業，活動結

束即刪除所蒐集個人資料。 

三、如參加者請求主辦單位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或刪除個人資

料，致影響辨識身分時，視為放棄參加。 

四、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、第10條、第11條規定，參加者

得以電子郵件或書面方式向行政院請求，就其個人資料行使

下列權利： 

（一）查詢或請求閱覽。 

（二）請求製給複製本。 

（三）請求補充或更正。 

（四）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。 

（五）請求刪除。 

柒、本活動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由主辦單位隨時公布補充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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